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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安全

校长第一责任人制度》的通知

各食堂：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安全校长第一责任人制度》

经处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安全保卫处、后勤处（合署）

2024 年 2 月 16 日

安全保卫处、后勤处（合署）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16 日印发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安全校长第一责任人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食品卫生管理，有效控制学校食物

中毒及其它食源性疾患的发生，保障师生员工身体健康，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学校校长为学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工作第

一责任人。校领导应把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列入学校重要议事

日程，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建立健

全各级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主管校领导对食药监行政

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必须及时完成进行全

面整改。

第三条 后勤部门在主管校领导的领导下，全面负责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学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为后勤处

处长，具体负责监督检查学校食品安全，以及相关政策、措

施及制度的落实，履行监督检查的职能。

第四条 学校后勤处、安全保卫处应对食堂等易发生食

品安全事故的场所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严禁非相关岗位人员

进入食堂的食品加工操作间及食品原料存入间等， 严防投

毒事件的发生，确保学生用餐安全。



第五条 学校以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教育学

生不买街头无照、无证商贩出售的食品，不食用来历不明的

可疑食物，增强学生食品卫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六条 学校食堂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方可营业，校

内饮食从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体检合格后方能持证上岗。

学校要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知识的培训。

第七条 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事件，主管校

领导应立即到现场进行指挥，组织抢救，防止事态扩大，并

及时向卫生、食药监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